
附件1：

2025-2026学年本科生国家助学金

各学院分配金额
	学院
	学年分配金额（万元）

	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
	141.8

	能源动力与机械工程学院
	129.3

	控制与计算机工程学院
	120.9

	经济与管理学院
	90.0

	新能源学院
	56.2

	核科学与工程学院
	43.3

	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
	21.4

	水利与水电工程学院
	25.8

	数理学院
	29.3

	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
	32.9

	外国语学院
	11.3

	合计
	702.2

	注：1.全日制在校退役士兵学生全部享受本科生国家助学金，无需申请本科生国家助学金，不占用以上分配金额。

2.各学院金额是根据学籍异动结果调整学生新转入学院后分配的金额，因此转专业学生需在新学院申请本科生国家助学金。


